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10年長期照顧計畫－機構安置服務

一、目的：

      結合民間資源，協助需要長期照顧之失能老人，入住機構安置照顧問題及處理生理、心

      理、情緒及社會適應問題，藉由機構安置服務，使其在機構中得到適當照顧，減輕家庭

      照顧負擔，並發展照顧支持體系，提升其自我照顧能力，改善生活品質。

二、服務對象：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本縣，經長期照顧服務個案評估量表評估為失能者，包含：

     （一）65歲以上老人。

     （二）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三）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四）僅IADL失能且獨居之老人。
三、服務內容：

      提供需要長期照顧之失能老人身、心、靈的照顧。
四、補助標準：

中低收入戶領有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提供全額補助，一般戶自付。
五、應備文件：

     （一）身分證影本。

     （二）最近3個月內戶籍謄本。

     （三）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如無則免附）。

     （四）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五）最近3個月內公立醫院或地區醫院開立之體檢報告表（體檢項目應含：胸部X

           光、B型肝炎、梅毒、肺結核、愛滋病、桿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等七項）。

  六、受理窗口：

      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七、申請流程：

     （一）申請書、身分證及戶籍證明文件、其他必要之相關文件等辦理。
     （二）經初審通過後照顧專員實際家訪評估，依身份別及殘障別轉介鄉鎮公所身心障礙課複

          審核定補助。

     （三）若對於評估結果有異議時，應於接獲評估結果次日起30日內向本中心提出申訴，必要時得進行複評。

八、派案原則：

      中心依個案居住地提供最近合約服務機構之名單，個案可依意願選擇服務機構。
九、注意事項：

     （一）每年度若福利身分變更者，應依變更後之身分調整補助時數及標準。
     （二）本項服務如遇中央政策或地方財政變動，得視情況調整補助標準。
十、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地址：彰化市旭光路166號4樓

    電話：（04）7278503   傳真：（04）7266569






































































































































































